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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界批美炒作黎智英案干預港司法
斥違反國際關係基本準則 企圖破壞「一國兩制」成功實踐

美國總統特朗普等美國政客近日炒作黎智英案，叫囂要求釋放已被判罪成的黎智英。多位

香港立法會議員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強烈譴責美方罔顧法律為黎智英開脱，干預香港

司法獨立，嚴重違反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他們批評美方以所謂「人權」為幌子說三

道四，實際上是企圖破壞「一國兩制」的成功實踐，呼籲香港各界堅定支持特區司法機構依

法審理，共同維護國家安全，反對美國霸權。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書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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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議員、大律師吳英鵬強烈譴責並堅決反對
美方近期對黎智英案的干預行為，指黎智英已

被法庭裁定罪名成立，法庭會依據事實和法律作出
適當判決，任何人都應尊重司法程序，而非試圖干
預。

責美典型雙重標準
吳英鵬批評，美方經常自居「人權捍衛者」，卻
選擇性忽略自身日益嚴重的人權問題。例如，美國
政府長期打壓其國內異見人士，如阿桑奇被指控
「間諜罪」而被長期拘押和引渡審判；在「黑命
貴」抗議中，警方使用過度武力鎮壓示威者，導致
多人傷亡，卻鮮有譴責；更不用提美國監獄系統中
系統性種族歧視和虐待囚犯的問題，聯合國人權理
事會已多次批評，但美方卻置若罔聞。
他續指，美方近年頻頻干預他國內政，例如在敘
利亞和利比亞支持反對派武裝，造成長期動盪和人
道危機，甚至對同屬北約的格陵蘭島提出領土「購
買」，這些行為均違反聯合國憲章和國際法，還暴
露了美國唯利是圖本質，絲毫不顧及當地人民福
祉。

吳英鵬說，香港也曾深受美國霸權所害，美方曾
在香港搞顏色革命，並對特區官員實施所謂「制
裁」，這是赤裸裸的干涉內政。在黎智英案中，美
方無視香港法庭獨立和公正的審判，單方面宣稱
「政治迫害」，並推動「制裁」，這完全是出於地
緣政治考量，試圖利用香港作為遏制中國的工具。
這種「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做法，正
是雙重標準的典型體現。

「我認為，真正的民主和人權應建立在尊重各國
主權的基礎上。美方應反省自身，停止干預中國內
政。我們將繼續堅定支持特區司法機構依法審理黎
智英案，共同維護國家安全。」吳英鵬說。

指黎無悔過應重判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馬逢國表示，黎智英所涉罪行
屬香港國安法規定的嚴重指控，罪名成立，按法理

應從重判刑。從審訊全程看，黎智英始終堅持原有
立場，毫無認罪悔過之心。此等求情難以獲認同，
法庭理應作出重判。
他指出，部分外國政客罔顧法律，一再為黎智英
開脫，企圖干預香港司法獨立。任何外國勢力均無
權插手香港司法程序，更不得干涉中國內政。有關
政客應立即停止一切干預行徑，切實尊重香港的司
法判決及法治秩序。

鄒幸彤四投訴被駁回撮要

(1) 鄒幸彤稱公訴書缺乏足夠詳情，未有提供控罪的關鍵詳情，尤其是關於「非
法手段的行為」是何種行為的詳情，違反《公訴書規則》第3及第4條的要求。

●●控方立場控方立場：：公訴書列出的罪行詳情已符合公訴書列出的罪行詳情已符合
香港法例第香港法例第221221CC章章《《公訴書規則公訴書規則》》第第33
及第及第44條的要求條的要求。。

(2) 鄒幸彤稱公訴書陳述的內容不構成法律所知的罪行，僅指控被告煽動某種
思想而非行為。亦未有列明控罪的必要元素，其描述不構成法律所知的罪行。

●控方立場：公訴書罪行條文是指控有關被
告違反《國安法》第22及23條，罪行陳
述簡述了罪行，已符合《公訴書規則》第
3及第4條要求。本案公訴書不需加入被
告指的犯意元素。第四被告（指鄒幸彤）
就着這投訴其他論點屬審訊時需處理的議
題，並非撤銷公訴書的理由。

(3) 鄒幸彤稱公訴書違反「控罪不得重疊」的規定，控罪時地涵蓋大量不同情景下的作
為，亦沒有能將該些不同作為扣連為同一個煽動行為的足夠詳情，構成重疊控罪。

●控方立場：本案控方的證據包括有關被告
人多次在不同的時間、地點、場合和環境
的發言或發布，控方在開案陳詞及審訊文
件冊已顯示，被告人的整體及/或個別構
成本案控罪的行為之證據。本案依賴的各
項犯罪事實有明確及足夠的聯繫，應透過
單一控罪檢控，控罪並無重疊。

(4) 鄒幸彤指稱本次檢控構成濫用司法程序，公訴書上的控罪時地和行為描
述，與鄒幸彤已在另案中被定罪的行為完全重疊，違反《香港人權法案》第
11(6)條「禁止一罪兩審」的規定，屬濫用司法程序。

●控方立場：公訴書指控鄒幸彤的事實基
礎，與她於先前其他案件審訊中的事實絕
非相同/重疊或大致相同重疊，不存在以
源自相同或大致相同事實作第二次審訊，
並無雙重損害的情況。

就着雙重損害，控方指出，鄒幸彤所提及兩宗她涉及已審結的案件是其主動向法庭披
露。控方清楚表明，控方不會依賴有關定罪針對她。控方審訊時將提出獨立證據證明相
關且與本案控罪有關的部分。法庭從控方表明的立場和已於控方開案陳詞列明本案擬使
用鄒幸彤的表述，法庭滿意本案不存在鄒幸彤投訴的雙重損害。法庭必須表明，法庭不
會因為鄒幸彤所披露該兩宗涉及和已審結的案件而對她作出任何不利考慮。

●法庭裁決：綜合公訴書的內容、控方至
今已提供的詳情和存檔的開案陳詞，法
庭認為雖然本案控罪所涵蓋的範圍較為
寬闊，但是控方已為各被告人提供足夠
及合理的資料，讓各被告人知道他們面
對的指控為何，各被告應已清楚知道：
辯方審訊時需處理的案情及考慮如何反
駁控方的指控及準備辯方證據。至於控
方的案情及證據是否足以支持控罪，則
是審訊的議題。

●法庭裁決：法庭認為重要的是控方必須
嚴格按照刑事審訊標準，證明控罪所要
求的犯意元素才可證明控罪，但控方無
需於罪行詳情加入涉案的行為所涉及的
犯意元素。本案公訴書陳述現見的內容
不構成撤銷公訴書的情況。

●法庭裁決：控方正確指出，即使存在控
罪重疊的問題，可以透過修訂公訴書就
着每項行為或標的物分開控罪解決問
題，不代表公訴書因此無效，但法庭認
為本案並無控罪重疊的問題出現。

●法庭裁決：控方於公訴書、開案陳詞和
審訊文件已提供充足詳情和清楚表達控
方案情，鄒幸彤清楚知道控方對她的指
控是什麼，法庭最後必須針對指控、根
據庭上證據作出裁斷，因此不存在任何
濫用司法程序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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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智英案日前求情，囚車進入法院。 資料圖片 ●市民上月排隊進入法院旁聽黎智英案的裁決。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已解散的「支聯
會」及其三名頭目被控違反香港國安法「煽動他
人顛覆國家政權罪」，案件今日將在西九龍裁判
法院開審。此前被告鄒幸彤向法庭申請撤銷公訴
書，高等法院原訟庭三名國安法指定法官昨日頒
布裁決理據，裁定被告申請撤銷公訴書的理據無
一成立，故拒絕其撤銷公訴書申請，並指出其理
據亦不滿足法庭頒令永久終止聆訊的標準以及特
殊和例外的情況。法庭指出，鄒幸彤的陳詞用頗
多篇幅表述其政治觀點和立場，但與本案控罪及
本法庭需處理的爭議無關，強調法庭不是與訟方
論政的地方，本裁決只考慮和處理有關本申請的
法律爭議。另外，控方指控各被告煽動他人以非
法手段顛覆國家政權，法庭只會根據證據和法律
原則審理。

與李卓人何俊仁被控煽動顛覆罪
本案4名被告依次為「支聯會」及其前正副主席
李卓人、何俊仁和鄒幸彤，被控「煽動他人顛覆
國家政權罪」。案件今天（22日）開審，國安法
指定法官李運騰、陳仲衡及黎婉姫審理。鄒幸彤
在開審前申請撤銷公訴書，提出了四項理據，包
括指稱公訴書未有提供控罪的關鍵詳情、公訴書
陳述的內容不構成法律所知的罪行、控罪重疊及
檢控構成濫用司法程序。
法庭判詞指出，綜合公訴書的內容、控方至今
已提供的詳情和存檔的開案陳詞，法庭認為雖然
本案控罪所涵蓋的範圍較為寬闊，但是控方已為
各被告人提供了足夠及合理的資料讓各被告人知
道他們面對的指控，各被告人應已清楚知道辯方
審訊時需處理的案情及考慮如何反駁控方的指控
及準備辯方證據，至於控方的案情及證據是否足
以支持控罪，則是審訊的議題。
法庭同意控方陳詞，被指煽動的行為缺乏時、
地、人等可以是相關的考慮，但這並非是證明控
罪所必需的。以煽動謀殺為例，一名被告人被指
煽動他人非法殺害另一人的行為缺乏時、地、人
等可以是相關的考慮，但是這並非證明控罪所必
需的，法庭可以從整體證據考慮控方是否可以證
明控罪的所有構成元素。

無須詳列行為所涉犯意元素
就鄒幸彤指稱公訴書陳述的內容不構成法律
所知的罪行，判詞引述案例指，法庭同意控方
陳詞所說，控方無須於煽惑罪罪行詳情特地列
出涉案的行為所涉及的犯意元素。在本案中，
法庭認為重要的是控方必須嚴格按照刑事審訊

標準證明控罪所要求的犯意元素，但控方無須
於罪行詳情加入涉案的行為所涉及的犯意元
素。本案公訴書陳述現見的內容不構成撤銷公
訴書的情況。
法庭認為，於審訊開始前，控辯雙方不應以申
請撤銷公訴書為名就着一些審訊時間處理議題陳
詞。控方正確指出鄒幸彤陳詞部分段落的議題內
容本質是有關她有否干犯本案控罪，控方於回應
申請撤銷公訴書的陳詞未就鄒幸彤有關論點逐一
回應或反駁是正確的處理方法。

指本案無控罪重疊問題出現
就鄒幸彤有關控罪重疊的投訴，法庭認為，

辯方從開案陳詞及審訊文件所見控方指控屬煽
動他人顛覆國家政權的行為的各組成部分，辯
方可以就各行為提出抗辯，單就控罪涉及不同
時間、場合、人物的多項行為不是構成控罪重
疊的理據，重要的是，控方清楚指明控方指稱
屬煽動他人顛覆國家政權的行為是哪些行為。
再者，於開案陳詞及審訊文件上的證據所見，
各項行為在案件發時有連續性，當然，控罪是
否持續，以及辯方就不同場合發生的事件是否
有不同的辯解，這些都是屬於審訊時需要處理
的議題。法庭認為本案並無控罪重疊的問題出
現。
就濫用司法程序和雙重損害投訴，法庭認為，

控方於公訴書、開案陳詞和審訊文件已提供充足
詳情和清楚表達控方案情，第四被告清楚知道控
方對其指控，法庭最後必須針對指控根據庭上證
據作出裁斷，因此不存在任何濫用司法程序的情
況。就雙重損害，控方正確指出，鄒幸彤所提及
兩宗她涉及已審結的案件是她主動向法庭披露。
控方清楚表明，控方不會依賴有關定罪針對她。
控方審訊時將提出獨立證據證明相關且與本案控
罪有關的部分。

法庭裁定申請理據無一成立
判詞指出，在本案中，控方指控各被告煽動他
人以非法手段顛覆國家政權，法庭只會根據證據
和相關法律原則審理案件，法庭不會容許審訊成
為如鄒幸彤所說「以法律為名的政治打壓的工
具」，以及濫用司法程序。鄒幸彤指控濫用司法
程序和雙重損害的投訴不成立。
基於上述理由，鄒幸彤申請撤銷公訴書的理據

無一成立，法庭拒絕其申請，鄒幸彤提出的理據
亦不滿足法庭頒令永久終止聆訊的標準，以及特
殊和例外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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